
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三阳路风塔配套综合
开发项目一期幕墙工程“5·10”一般物体打击事

故调查报告



2021年5月10日14时50分左右，位于江岸区三阳路与中山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

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三阳路风塔配套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幕墙工程发生一起物

体打击事故，造成2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442万元。

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等有关

规定，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城乡建设局等部门成立

了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三阳路风塔配套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幕墙工程“5•10”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同时，组织相关行业领域的专家进行

了技术分析。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

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人员询问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

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事故项目及参建各方基本情况

（一）事故项目基本情况

事故工程为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三阳路风塔配套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幕墙

工程，工程地点位于江岸区三阳路与中山大道交叉口东北角。工程内容包含单元玻

璃幕墙、单元玻璃幕墙+内层防火玻璃幕墙、竖明横隐框架玻璃幕墙、竖明横隐框

架玻璃幕墙+内层防火玻璃幕墙、不锈钢包柱玻璃幕墙、石材幕墙、玻璃采光顶、

玻璃雨棚（含天沟）、遮阳格栅、蜂窝铝板吊顶、首层不锈钢包饰圆柱、出屋面铝

板包饰圆柱及横向梁、不锈钢地弹门、幕墙砼柱、梁内预埋件、电动遮阳帘、铝合

金栏杆及玻璃栏板等。事发点位于大楼北侧17层玻璃幕墙附近，事发时作业人员正

进行玻璃幕墙保洁作业。

（二）参建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为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地铁集团），类型为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99号，法定代表人为张军，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88亿元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246906844，经营范围：轨道

交通建设、营运及管理（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设计、制

作、发布路牌、灯箱、霓虹灯、车票、车身广告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市政道路桥梁建设；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承建与总承包；轨道工程咨

询。

2.幕墙工程施工单位为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高艺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为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汉

南大道1259号，法定代表人为胡圣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100万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20000616423554F，主要经营范围：承接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施



_

工、生产、加工，冷气工程、水暖、电气工程、微机房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建筑工

程的配套业务。该公司持有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鄂）JZ安许证字[2005]00618-2/2；持有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42008834，资质类别及等级：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2017年6月，武汉地铁集团和湖北高艺公司签订了《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

三阳路风塔配套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工程幕墙工程合同协议书》，由湖北高艺公司承

包该项目幕墙工程。

2021年1月，崔为荣以武汉盛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盛豪公

司）名义与湖北高艺公司签订《三阳路地铁幕墙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内容是

完成三阳路地铁幕墙工程测量放线、材料二次转运、预埋清理、后置件安装、龙骨

安装焊接防锈处理、避雷防火安装、玻璃及开启窗安装打胶、铝合金小线条安装、

施工场地清理、成品保护及幕墙内外粗部卫生清理等相关工作。经核，2020年6月

份，崔为荣与武汉盛豪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利军协商借用公司资质承揽工程事宜，张

利军表示同意。其后，崔为荣使用武汉盛豪公司资质与湖北高艺公司签订了《东湖

实验室幕墙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张利军安排公司文员在合同上盖该公司合同专用

章，相关工程款直接打入崔为荣个人账户。本次《三阳路地铁幕墙工程劳务分包合

同》上加盖的武汉盛豪公司公章，为崔为荣私自伪造。

3.监理单位为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科工武

汉设计院），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武

汉市武昌区武珞路442号，法定代表人为韩晓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000万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06800579F，主要经营范围：承担国内外煤炭行业的矿

区、矿井、选煤厂、露天矿及矿区配套、综合利用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勘察设计；

承担业务范围内的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及检测、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

理等。该公司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E1

42001467-4/4，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矿山工程监理甲级；铁路工程

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信息报送情况

2021年5月10日13时30分左右，位于武汉市三阳路与中山大道交汇处的武汉市

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三阳路风塔配套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项目，作业人员杨浩、

韩从法使用变幅式擦窗机对一期主楼幕墙外墙进行保洁作业。14时30分左右，天色

突然变黑并伴有大风，湖北高艺公司项目负责人姚建军发现擦窗机吊船在17楼附近

空中摆动，随后其立即赶到17楼，湖北高艺公司安全员张荣刚、协管员周光盛陆续

赶到参与施救。14时50分左右，风变小，擦窗机吊船缓慢靠近17楼东北角，姚建军



等人将该处玻璃砸破，使用安全绳将擦窗机吊船固定住。擦窗机吊船因碰撞发生变

形，杨浩、韩从法2人被困在吊船内。

15时08分左右，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于15时50分左右将2名工人救出，经1

20医护人员现场施救，确认2人已无生命体征。经法医检验，2人均为“严重颅脑及

胸腹部联合损伤而死亡，损伤特点符合由钝性外力作用下与较大平面的物体撞击而

形成”。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政府副市长刘子清、副秘书长席丹

第一时间率市区有关部门同志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要求深

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加强灾害天气安全防范和

应急处置工作。同时，要全力做好事故善后工作，维护全市安全平稳态势。为防止

大楼玻璃碎渣掉落伤人，现场四周均拉起警戒线，并对所有破损的玻璃和铝合金背

板进行清理和加固，幕墙洞口加装硬质防护栏杆。事发后，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作业现场负责人崔为荣以及湖北高艺公司项目生产经理姚

建军、安全员张荣刚等3人依法刑事拘留。

武汉地铁集团于5月10日16时43分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信息。

三、事故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2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442万元。

四、核查工作情况

经现场勘查以及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如下：

1.事故设备基本情况。事故设备为变幅式擦窗机，属于专业用于维护、清洁建

筑物表面的设备。该设备为上海普英特高层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CDG250J32.5Y

BL600型擦窗机，出厂编号：2018-C87，出厂日期：2018年12月。吊船尺寸：2500

×650×1100mm，额定荷载：250kg,限载人数：2人，起升高度：230m，升降速度：

9m/min,大臂回转速度：6m/min，大臂旋转角度：±180°，制造安装单位为上海普

英特高层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擦窗机使用相关规定，工作环境风速大于8.3m/s

（相当于5级风力）时禁止使用。

图1安装在46层楼顶的擦窗机



图2事发后停靠在17层的吊船

2.作业人员持证及相关培训情况。按照《擦窗机规划设计和使用安全规程》

（JB/T13482-2018）及擦窗机操作维护手册有关规定，使用者应取得有关部门核发

的高处作业资格证，并经过设备供应商专业培训合格后方能进行操作。经核，杨

浩、韩从法2人未取得高处作业资格证，也未经过设备供应商专业培训。

3.经现场勘察，擦窗机除吊船外其余主要构件、钢丝绳、驱动装置完好。吊船

（如图3）由于碰撞挤压变形停靠在该项目主楼17层，吊船船体挤压变形明显，船

体内可见事故遗留的安全帽、安全带、玻璃碎片等物品，安全绳与悬挂钢丝绳齐全

可见，吊船侧橡胶保护轮齐全，吊船安装有橡胶保护轮一侧朝外说明吊篮发生了旋

转。大楼北侧第15层至18层共8块玻璃因撞击破损（如图4），其中15层1块，16层2

块，17层4块，18层1块。分析认为，作业人员在操纵吊船上升过程中，在15层遇到

强风，吊船发生摆动撞击幕墙，在继续上升时摆动更加频繁剧烈，撞击幕墙的频次

开始增加，当上升至17层时达到峰值且遭遇停电，最终吊船停靠在17层。

图3破损形变的吊船

图4大楼北侧破损玻璃幕墙



4.事发当日项目附近气象情况。根据武汉市气象局核实，5月10日14时-15时汉

口江滩自动气象观测站（位于汉口江滩公园内一元广场附近）监测到的风速情况如

下：14时-14时25分，风速2.3m/s（2级）；14时30分风速7.7m/s（4级）；14时35

分风速13.2m/s（6级）；14时40分风速21.4m/s（9级）；14时45分-15时，风速25.

8m/s（10级）；15时05分风速2.7m/s（2级）。

5.事故项目停电情况。经武汉供电公司核实，5月10日14时30分，由于强对流

天气，造成10千伏沈岸府线汉567开关跳闸。经查，汉567开关跳闸停电是由于树障

造成，经组织抢修，于5月11日0时21分左右恢复供电。事故项目电源接入点在汉56

7开关后，随开关跳闸而断电。

6.天气预警信息应对情况。武汉地铁集团质量安全监察部于5月10日8时53分、

9时12分、13时59分、14时21分在微信工作群内持续转发武汉市气象局重大气象信

息专报、天气简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并提示所属单位注意防范风险。14时08

分，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发布通知，要求各项目部督促各施工单位注意安

全，暂停露天施工作业。截至14时21分，所有项目部均已收到通知并传达至各参建

单位。中煤科工武汉设计院收到武汉地铁集团天气预报后，于11时左右向湖北高艺

公司下达《监理工作联系单》，告知天气预报情况，告知注意室外高空作业，关注

天气变化，随时采取应对措施；于14时左右下达《监理通知单》，要求停止室外作

业，撤离2名使用擦窗机的作业人员。湖北高艺公司项目负责人姚建军分别在上述2

份工作单上签字确认。

7.擦窗机使用情况。2021年5月7日，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三阳路风塔配

套综合开发项目二期工程项目部与湖北高艺公司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三阳路

风塔配套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项目部签订了《擦窗机设备移交协议》，由湖北高

艺公司负责使用，并进行维护和保管。

五、事故原因

事故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通过事故调查和分析，认为造成事故

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受极端恶劣天气影响，擦窗机吊船在大楼15层遇到强风开始旋转摆动撞击幕

墙，在继续上升时摆动更加频繁剧烈、撞击频率逐步加大，当上升至17层时遭遇意

外断电停止运行，吊船在反复撞击幕墙后发生变形，导致吊船内作业人员受多次撞

击挤压，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幕墙工程施工单位湖北高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不落实：一是灾害天气安

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落实不到位，收到灾害天气预警信息后，未及时撤离高处作

业的人员。二是未严格审核高处作业人员相关资质，未发现无证人员从事高处作业

的情况。三是违反擦窗机安全操作规定，未建立擦窗机使用日志等台账。且相关人

员未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即安排使用擦窗机，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不到位。四是劳务

工程招标把关不严格，未发现他人伪造公章、盗用资质承揽工程的问题。

2.监理单位中煤科工武汉设计院安全监理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事发当日虽向

幕墙工程施工单位湖北高艺公司下达灾害天气预警提示，但在极端恶劣天气到来前

未有效制止人员高处作业，未及时撤离相关作业人员，灾害天气应急处置工作落实

不到位。二是未及时发现无证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情况。

六、事故性质、责任区分及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调查组建议对事故处理如下：一是对作业现场负责人崔为荣、湖北高艺公司项

目安全员张荣刚、湖北高艺公司项目生产经理姚建军3人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二是根据《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建

议对湖北高艺公司、湖北高艺公司副董事长袁鹏、中煤科工武汉设计院项目总监张

庆丰实施行政处罚。三是负有相关责任的湖北高艺公司设计师王绵文、湖北高艺公

司副总经理胡圣红、湖北高艺公司副总经理兼质安部部长李卫、中煤科工武汉设计

院项目安全监理员叶鹏建议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四是建议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对武汉盛豪公司出借资质问题另案进行查处。

七、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各单位要深刻汲取“5·1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以及防汛救灾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极端恶劣气候条件下安全生产和灾害防

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认真分析和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强

化恶劣天气下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要加强工作调度，形成工作合力，最大限度地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把安全生产和灾害防御工作抓紧、抓细、抓实。二

是突出工作重点，强化监督检查，有效防范因恶劣天气引发的安全事故。要针对夏

季暴雨、洪水、雷电、高温等恶劣气候特点，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

特别是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危旧房屋、简易厂房、易涝区域、山区

库区、城乡结合部、重要设备设施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区域隐患排查。对存在内

涝、洪水、滑坡、坍塌、泥石流等隐患的，要组织专业力量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提

前采取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灾害及次生灾害的影响。一旦遇到强降雨、雷



电、大风等极端天气时，要及时撤出人员和停止相关作业等。三是要严格落实特种

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严格审核相关作业人员资质，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监护，做好施

工前的安全交底，全面告知作业人员现场存在的危险因素。要全面做好安全教育培

训工作，认真执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确保作业人员能够全面掌握现场和工作

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四是完善预警机制，强化部门联

动，全面做好应急值守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及时转发天气和地质灾

害等预报，确保气象预警信息第一时间通知到位。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

24小时值班制度、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全面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和其他突发事件的信

息报送工作。要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演练，充实救援

力量，配备必要救援装备、器材和物资，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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